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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狼狗也挡不住疯狂盗花贼
徐师傅家住海宁市许村镇联合街道，3年前学花卉专业

的儿子小徐大学毕业，老徐便承包了10亩农田，搭建起塑
料大棚，和小徐一起种植花卉。

去年国庆节前后，有人偷了大棚里的花卉，老徐起初
并没在意，“反正是自己地里种的，别人拿几株也没关系，
所以也就没报警”。

然而，接下去一个月内，小偷又来了两次，且偷的数
量一次比一次多。无奈的老徐赶紧报警。

老徐的大棚位置偏僻、监控很少，小偷又是在月黑风
高的午夜出没，避开监控，警方几次调查后都没有获得有
效线索。

为了防盗，老徐经常自己半夜巡查，还特地买了一条
大狼狗养在大棚里。可大棚面积实在太大，大狼狗也没能
防住小偷的继续光顾。

老徐发现，小偷每次来都是走河边小路，翻过铁丝网
进入大棚，且不打手电筒，而是在大棚里摸黑慢慢走。小
偷不仅偷花，连大棚里的温度计也偷。他隐约觉得，小偷

应该是爱花之人，偷去的花肯定是自己养着，不然也不需
要温度计了。

今年5月1日晚上，老徐估摸着小偷又要来，夜里12点
多就去大棚巡查。走到大棚边上的铁丝网附近，他突然听
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走动。

“谁，又来偷我的花了？”看到贴着铁丝网的黑影，老
徐大喝一声。

话音刚落，黑影就转身往河边跑去。隔着铁丝网，老
徐不好追，只能看着对方跑掉，好在偷花贼这次没得逞。

“秘密花园”里的秘密
这一次后，老徐以为，偷花贼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

了。
谁料，5月20日一大早，老徐发现小偷竟然再次光顾

大棚，这次损失惨重，被盗的各种花卉价值八千余元。
接警后，许村派出所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再次对案

发周边进行排查，确定嫌疑人为一名穿红色外套的男子。
通过进一步侦查，警方发现男子驾驶的三轮电瓶车驶入了

十余公里外的长安镇镇区。
当天中午，民警在长安镇区某出租屋外的河塘边，找

到了失窃的花卉，随即抓获盗窃嫌疑人刘某。
“你的花都在这里，我帮你养着啦。”刘某被擒后，对

赶来辨认的老徐说道。
“在就好，我也知道你是个爱花之人，你要是早点说我

送你一些都行。”老徐说。
经老徐辨认，刘某租房外的花卉，大部分是自家大棚

里的。这些偷来的花卉都养在一个简易塑料棚中，河塘边
也摆了上百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防止自己偷来的
花卉被别人偷走，刘某还专门在花棚外用泡沫板写了两块
牌子：“看看可以，不可以动，请自重！”“再有偷盗，后果
必究。”

买来一千多元的花盆栽种盗来的花卉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某，29岁，安徽太和人，是一

名装修工。
“我每天早上起来和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这些

花。正是因为太喜欢了，所以才忍不住去偷花。”刘某交
代，自己从小喜欢花卉，特别是多肉植物。

一开始，刘某自己掏钱买了几十盆多肉植物和其他花
卉养在屋后，但总觉得品种太少。

去 年 10 月 份 的 一 天 ， 他 外 出 时 在 路 边 看 到 有 卖
多 肉 花 卉 的 指 示 牌 ， 根 据 牌 上 地 址 找 到 了 老 徐 的 花
圃 种 植 基 地 。 但 是 多 肉 植 物 价 格 不 菲 ， 刘 某 就 动 起
了 歪 脑 筋 。 他 在 花 圃 周 围 转 悠 半 天 ， 熟 悉 地 形 后 ，
就开始盗窃。

刘某都是在零点以后动手。因为自己养了一只小狗，
刘某身上的气味让老徐养的大狼狗误以为是同类，在他盗
窃时很少吠叫。

“每次进大棚，我都很小心地把塑料布卷起来，出来后
再放下来，以免花被冻坏。”刘某交代，每次作案，他都是
将花苗拔起来，然后装进塑料袋带出来，花盆太大太重不
好搬运。

偷回来的多肉花苗，刘某买来营养土和花盆，又搭建
了简易的塑料温室专门培育。光买塑料花盆，刘某就花了
1000多元。

据了解，刘某偷盗的花卉有200多个品种，其中最名贵
的多肉白熊，一颗就要600多元，懂行的刘某还偷走了母
本，价格更贵。

经初步核实，刘某共作案 10 余次，盗窃花卉 5000 余
株，价值3万余元。目前，因涉嫌盗窃，刘某已被海宁警方
刑事拘留。

常外“毒地”公益诉讼法院已受理
两环保组织诉求：被告向公众赔礼道歉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法制晚报》张莹 温如军

近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毗邻毒地事件有了新的进展。涉嫌污染常隆地块
的三家企业被民间环保公益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已正式受理。昨天上午，该案原告、环保组织自
然之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起诉要求法院判令被告企业消除原厂址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同时承担原告因本诉讼支出的污染检测检验费等相关费用。

爱花小伙狂偷五千多株花建成“秘密花园”
他还挂出了打脸的牌子：看看可以，偷盗必究

装修工刘某痴爱花卉，特别喜爱多肉植物，因为租的乡间民房临着河塘，他还沿河建起了一个拥有5000多株花卉的“秘
密花园”，引得街坊邻居隔三差五前来赏花。

然而，直到前两天民警找上门来，邻居们才知道，刘某的花卉大多竟是偷来的！

通讯员 李武岐 孙亚玲

环保组织起诉常隆化工等三公司
“自然之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5月20日中午，收

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受理案件通知书，通知称该
院已经受理自然之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
金会 （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 诉常州市常隆地块污染
环境公益诉讼纠纷一案。

原告方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方消除其原厂址污染物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据了解，4月29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工作人员及代
理律师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相关诉讼材料，对江
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华
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起公益诉讼。

民事起诉书指出，被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重污染
了原厂址常隆地块后搬离，但均未对该污染场地进行妥善

修复。常外“毒地”事件说明该污染场地对周围环境仍然
有严重影响，其主要是污染地下水及周围土壤、大气环
境，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其行为违反了《环保法》《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应承担环境侵权的
法律责任。

原告方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企业消除原厂址污染物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同时在国家
级、江苏省级和常州市级媒体上向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
原告因本诉讼支出的污染检测检验费等相关费用。

仅毒地鉴定费用就需百万元
据媒体报道，5月12日，常州市副市长史志军及常州

市环保局负责人等一行五人到访自然之友，与自然之友、
中国绿发会、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代

表以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就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
引发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交流。

对于自然之友、中国绿发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史志
军表示理解，认为这是社会组织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
一项重要制度，同时也希望能够和社会组织形成合力，共
同推动常州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通过此案形成“谁
污染，谁负责”的机制。

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部门的王主任告诉记者，今年4
月“常外事件”曝光后，自然之友第一时间就组织了紧急
讨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该污染场地相关信息及其对
周围的影响，并且马上派志愿者赶赴现场了解一线情况。
同时，向常州市环保局及其新北分局正式提交了15份信息
公开申请。

王主任介绍，“常外事件”说明了该污染场地对周
围环境仍然有严重影响，其主要是污染地下水及周围
土壤、大气环境，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其行为
违反了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承担环
境侵权的法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之友具
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定资格，所以依法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

据了解，目前土地污染鉴定方面的费用和技术要求比
较高，全面鉴定甚至需要花费上百万元。王主任表示，本
案也面临此问题。“在起诉时还没有做详细的鉴定，不过法
院受理后我们会依法先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另外之
前的信息公开申请也会提供相应帮助。根据法院要求进行
相应的申请鉴定的工作。”王主任介绍。


